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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与信息安全责任书
---------------------------------------------------------------------------------------------
为保证互联网网络与信息安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本网站在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过程中，承诺承担如下责任：

遵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依法从事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设置安全可靠的防火墙，安装防病毒软件，定期进行安全风险分析与系统漏洞测试，适时对软硬件进行升级，确保系统安全、可靠、稳定地运行。

建立信息安全保密制度和用户信息安全管理制度，严格遵守国家《保密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不泄漏国家秘密，不泄漏用户个人资料。

不在网上制作、复制、发布、传播《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的禁止事项。发现有害信息，按照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及时报告和处理，通知接入商并报告通信管理局。

在BBS网页的显著位置张贴ICP经营许可证号或备案号，上网使用者点击BBS某一栏目时，应首先弹出载有电子公告服务规则的页面。

建立公共信息内容自动过滤系统和人工值班监控制度。本网站发布信息（含用户上传信息）前，必须经过本网站自动过滤系统或本网站工作人员人工审核后，方能上网发布。

本网站发布的信息，包含发布的内容、发布者，依法保存备份记录不少于60日，在国家有关机关依法查询时予以提供。

落实网络与信息安全责任人联系制度，保证互联网管理部门可以通过电话随时与网站负责人及信息安全责任人沟通联系。负责协调、配合处置、监督版主。对互联网管理部门及相关国家主管机关要求删除的违法、有害信息，必须立即执行。相关责任人和联系人发生变更时，保证在5天内书面报告接入单位。

   保证在没有获得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开展电子公告，BBS等违法服务内容，接入商定期对网站内容进行抽查，如发现上述内容，接入商有权停止接入服务，并保留违法记录提交给相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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